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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教育厅等五部门关于加强普通高校在线

开放课程教学管理的实施意见 
晋教〔2022〕10 号 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，各市网信办、公安局、市场监管局： 

为加快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，进一步规范普通高等学校（以

下简称高校）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管理，维护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秩

序，根据教育部等五部门《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

教学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教高〔2022〕1 号）文件精神，提出如

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高校要切实履行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管理责任 

1.明确责任主体。高校是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管理的责任主体，

要制定本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管理办法，规范课程选用、教学、

评价、督导和学分认定等管理制度，将在线开放课程纳入日常教

学管理，做到线上与线下课程同管理、同要求。 

2.强化选用管理。各高校必须从列入教育部“白名单”的平

台上选用学分课程，不得选用内容陈旧、服务质量差的在线开放

课程。建立选用审查审核机制，按照“凡选必审”的要求，实行

严格的意识形态审查、内容审查和质量监督，确保课程正确的政

治方向和价值导向，符合科学性、适用性要求。要加强选用课程

的管理，统一制定可供学生进行选课的课程清单，明确课程学分，

选课内容主要以选修课、辅修专业课为主。 

3.共享课程资源。各高校应优先推荐国家级一流课程和省级

认定一流课程上线课程平台，推动优质在线课程资源共享共用。

在高校新校区率先开展跨校选课、学分互认试点，鼓励和支持各

高校开展跨校选课，以学校的教学计划为基础，将跨校选课作为

本校线上教学模式的替代或补充课程，学生跨校选课获得的学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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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上不超过 4个学分。 

4.强化过程管理。对选用的在线开放课程要配备课程责任教

师，全面负责课程教学服务与管理，加强对课程内容、讨论内容、

学习内容的动态监管，强化视频学习、线上签到、在线作业、互

动讨论等过程性管理；加强学生诚信教育，健全学生违纪行为认

定与处理办法。 

5.严格考核评价。各高校要制定在线开放课程考核和学分认

定管理办法，严格学习过程管理，强化在线课程的过程性评价，

纳入成绩评定。要严格考试监管，在考试中采用人脸识别、双机

位等技术手段强化考试监督，不得将在线开放课程考试完全交由

在线开放课程平台等第三方负责。 

二、高校要加强对在线开放课程教师的管理 

6.加强教师管理。高校在线开放课程主讲教师及教学团队是

上线课程的第一责任人，要按照教学大纲要求，实施完整的教学

活动，并及时更新课程内容，做好在线服务，确保上线课程质量。

选课高校责任教师是选用课程的第一责任人，应当配合在线开放

课程主讲教师及教学团队的教学活动，加强学习组织和课业辅导，

强化课程考核监督管理。 

7.开展教师培训。高校要定期举办在线课程建设与应用能力

培训，全面提升教师开发和选用在线课程的内容、质量把关能力，

提高教师对 MOOC、SPOC、微课、翻转课堂、混合式教学等信息

化教学方法的认识和运用能力。 

8.严格责任追究。对造成教学事故的在线开放课程教师或选

课高校责任教师，由其所在高校根据教师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教

学事故处理办法等给予相应处分。 

三、高校要严格学生在线学习规范与考试纪律 

9.规范选课流程。各高校要及时公布可供学生进行选课的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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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清单，高校学生应当按照其所在学校选课要求，对照选课清单，

通过教务系统选修在线开放课程，签署在线学习诚信承诺书。 

10.严肃教学纪律。高校学生要严格遵守课程学习纪律和考

试纪律，严禁出借个人学习账号给他人使用，严禁通过非法软件

或委托第三方提供的人工或技术服务等方式获取学习记录和考

试成绩的“刷课”“替课”“刷考”“替考”行为，严禁以任何形

式传播课程考试内容及答案。 

11.查处违纪行为。违规违纪行为一经查实，由涉事学生所

在高校根据学生管理规定、学生纪律处分管理规定等，取消课程

成绩，视情节给予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、留校察看、开除学籍

等相应处分，并记入学生档案。对构成违法行为的学生，由有关

部门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 

四、完善在线开放课程平台自我监督机制 

12.维护平台安全。在线开放课程平台运营者应切实承担课

程服务和数据安全保障的主体责任，为高校师生提供优质高效的

全方位、个性化服务；严格按照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要求，

履行安全保护义务，平台安全保护等级不应低于第三级；建立全

方位安全保障体系，确保意识形态安全、信息内容安全、网络安

全、数据安全、运行服务安全，有效防范有害信息传播、在线服

务中断、数据篡改和师生个人信息泄露。 

13.规范上线管理。在线开放课程平台是本平台上线课程的

责任主体，要按照“谁上线，谁审查”的要求，严格执行在线开

放课程上线基本规范，建立课程内容、质量审查、运行保障和效

果测评制度，严把政治关、学术关、质量关。未经高校审查并正

式推荐的课程不得受理，达不到基本规范要求的课程不得上线。 

14.监控学习过程。充分运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区块链等

新一代信息技术，依法依规对身份认证、课程内容、讨论记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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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数据实施监控，有效识别“刷课”“替课”“刷考”“替考”

行为。在晋运营的在线开放课程平台根据高校教学需求，及时准

确提供相关高校学生学习数据，并就学生违规违纪情况予以记录

且通报学生所在高校，由高校按照学生管理相关规定予以处理。 

五、建立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 

15.建立协同机制。省教育厅牵头负责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管

理工作，统筹指导和监督高校落实主体责任，会同省网信办、省

通信管理局、省公安厅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建立协同联动

机制。省网信部门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研判意见，依法对“刷课”

APP 和违法售卖课程的平台、账号进行处置。省通信管理局依法

处置经有关部门认定的违法违规“刷课”网站和 APP。省公安厅

依法打击利用黑客手段提供有偿“刷课”服务违法犯罪活动。省

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依职责查处相关违法违规市场经营活动。 

16.建立约谈及问责机制。对于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管理不严、

出现严重失职渎职、造成恶劣影响的高校，省教育厅将会同省有

关部门根据问题性质，依法依规对高校党委主要领导和分管负责

人进行约谈、问责，并纳入年度考核指标，情节严重的按要求严

肃处理。 

各高校应根据本实施意见，结合本校实际制订学校的在线开

放课程教学管理办法，于 2022年 12 月底前报省教育厅备案。职

业教育以及高校举办的学历继续教育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管理参

照实施。 

本实施意见自 2022 年 11 月 4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五年。 

 

山西省教育厅  山西省委网信办   

山西省通信管理局  山西省公安厅   

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2 年 10 月 28日 


